


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编号： (2026) 7203596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  请    人 ： 李玉林 申请事项 ： 申请工伤

参保建设项目名称 ：广东博盈特焊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凹生产基地一期分布

式4583.04NNP光伏项目

工伤 保险责 任单位 ： 佛 山市 宝泽科技有限公司

受 伤 人 姓 名 ： 李玉林

职业与工种：  杂
性      别 ：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482******2993 工

李玉林于2025年 8月 12 日就本的受伤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

于缺少劳动关系证明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本局于同日向李玉林发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通知书》。 2026年 2月 3日，

李玉林补正了有 关资料。 经审核，本局于2026年 2月 13日依法受理了李

玉林的工伤认定申请 。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2026年 3月 30日， 本局依法向佛山市宝泽

科技有限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公告)》 佛 山市宝泽科技有限公

司在规定的举证期内没有向本局提供证明李玉林的受伤不是工伤的证据材

料 。

根据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及调查核实：

佛山市宝泽科技有限公司承建广东博盈特焊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凹生

产基地一期分布式 4583.04KWP光伏项目。 李玉林于 2025年 5月 20日进入

佛山市宝泽科技有限公司的该项 目工地从事杂工。2025年 7月 7日6时左




